
《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第十一条有关规定的适用
意见——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2号

 

证监法律字〔2007〕14号
 
根据《证券法》有关规定，保荐人应当勤勉尽责，对发行人的申请文件和信息披露资料进行审
慎核查；证券公司承销证券，应当对公开发行募集文件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进行核查
；律师事务所为证券的发行出具法律意见书，应当勤勉尽责，对所依据的文件资料内容的真实
性、准确性、完整性进行核查和验证。《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以下简称
《办法》）第十一条有关“同一律师事务所不得同时为同一证券发行的发行人和保荐人、承销
的证券公司出具法律意见”的规定，体现了《证券法》的要求。同一证券发行的保荐人、承销
的证券公司、律师事务所，应当严格按照《证券法》和《办法》的规定，各自独立地履行法律
赋予的职责，相互配合，相互制衡。为明确《办法》有关规定，规范律师事务所为证券发行出
具法律意见书的证券服务行为，现就《办法》第十一条有关规定提出适用意见如下： 

 
一、下列情形，属于同一律师事务所“同时为同一证券发行的发行人和保荐人、承销的证券公
司出具法律意见”，应予禁止：
 
（一）同一律师事务所以口头或书面等形式，有偿或无偿地同时接受同一证券发行的发行人和
保荐人、承销的证券公司委托，为同一证券发行的发行人、保荐人、承销的证券公司出具法律
意见的；
 
（二）同一律师事务所虽未同时接受同一证券发行的发行人和保荐人、承销的证券公司委托
，但在接受发行人委托为证券发行人出具法律意见的同时，另外向同一证券发行的保荐人、承
销的证券公司出具作为保荐人、承销的证券公司履行自身法定职责依据的专项法律意见，或者
出具作为保荐人、承销的证券公司用以证明自己勤勉尽责及减免法律责任目的的专项法律意见
的；
 
（三）同一律师事务所虽未同时接受同一证券发行的发行人和保荐人、承销的证券公司委托
，但在接受发行人委托为证券发行人出具法律意见的同时，将该法律意见向同一证券发行的保
荐人、承销的证券公司出具，供保荐人、承销的证券公司作为自己履行法定职责的依据，或者
用以证明自己勤勉尽责及减免法律责任目的的。
 
二、对于2007年5月1日之前，律师事务所已经与发行人签订了有效委托协议，并约定发行人
委托的律师事务所同时向同一证券发行的保荐人、承销的证券公司出具法律意见的，可以根据
协议的约定继续履行，不适用《办法》第十一条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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